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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告〔2020〕1 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

为应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，切实

做好我市的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工作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

命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，现就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相关事宜通告如下：

一、在芒市机场、芒市客运北站、芒市客运南站、320 国道

木康检查站、320 国道戛中检查站、龙瑞高速拉相检查站、旅游

景区、宾馆酒店等区域设立体温检测点。凡进入芒市的人员，应

当本着对本人负责、对家庭负责、对他人健康负责的态度，主动

接受体温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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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接受体温检测的人员应当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检测，如实

提供旅行史、健康状况和接受必要检查及健康宣传教育。如出现

发热、咳嗽气促等急性呼吸道感染，应当服从安排，到定点医疗

机构进一步接受检査、治疗和医学观察。

三、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通告发布之前，已从外地进

入芒市的人员(包括本市返乡人员，以及外省市进入芒市人员)，

应积极配合有关单位和部门组织开展的全面排查工作，主动到定

点医疗机构接受健康检査，如实提供有关情况。

四、对拒绝接受健康检査的人员，由公安部门、医疗机构、

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协同依法采取相应措施，对其进行强制检测和

医学观察。对拒不服从管理造成疫情扩散的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

任。对无理取闹、扰乱医疗机构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单位工作

秩序的，由有关单位依法进行查处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五、为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，方便群众及时就诊，将芒市

辖区范围内发热门诊和定点隔离救治医疗机构名单及联系电话

进行公布（名单见附件）。

六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特此通告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2020 年 1 月 24 日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24 日印发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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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芒市辖区范围内发热门诊和定点隔离救治医疗机构名单及联系电话
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联系电话 备注

1 德宏州人民医院
0692-2121795
0692-2111895
13378823695

2 德宏州中医院 0692-2104654
0692-2271148

定点救治、
隔离医院

3 德宏州妇幼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0692-2197752

4 德宏州友谊医院 0692-2393999
0692-2127998

5 芒市人民医院 18788229115 定点隔离医院

6 芒市妇幼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0692-2116267

7 芒市镇卫生院 0692-2129206

8 西山乡卫生院 0692-2972015

9 风平镇卫生院 0692-2933330

10 三台山乡卫生院 0692-2932020

11 中山乡卫生院 0692-2950018
13619409106

12 芒海镇卫生院 18908821497

13 勐戛镇卫生院 15394927923

14 轩岗乡卫生院 0692-2100120

15 遮放镇卫生院 15925458685

16 江东乡卫生院 0692-2944089
0692-2944024

17 五岔路乡卫生院 0692-2940136
0692-2940112

18 芒市惠民医院 0692-2138161


